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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行政公益诉讼探索“等外”领域的要求，为法定领域外的公共利益保护指明

了具体方向。本文先通过介绍行政公益诉讼的变化情况，引出现行“等外”探索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公

益诉讼“等外”领域扩展应遵循一定的标准与限制，并建议各方对检察机关“等外”领域探索工作积极

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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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exploring the “outside” field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
tion, which pointed out the specific dire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This article in-
troduces the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xploration of “outside” field, and then propose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outside” field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follow certain standards and restrictions. All parties should provide ne-
cessary suppor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utside” field of the procuratorial or-
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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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公益诉讼的设立与“等外”变化 

2017 年 6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

公益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规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集中于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四项领域[1]。 
关于《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中的“等”字，理论界曾出现“等内等”与“等外等”两种观点

的对立，前者认为在实践中应当严格依照法条的明确列举，只能在条件成熟时在考虑其他领域的行政公

益案件；后者认为除了法律列举的领域之外，其他领域的公共利益同样需要司法救济的守护。以笔者目

前搜集查阅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学者赞同后者，“等外等”已成为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不仅是理论界，

“等外等”的观点在实务界也得到了广泛响应。2019 年 10 月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进行“等”外探索，并要求对“等”字进行恰当解读。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规范性文件，为检察

机关在新领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给予制度上的支持。 
随着时间推移，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狭窄及应当拓展在不同层面都形成了共识，其受案范围在

司法实践中逐渐扩大。虽然“等外”领域未在《行政诉讼法》中直接体现，但是却散见于各个部门法之

中。例如《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5 条第 2 款明确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行为纳入检察机关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的范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06 条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纳入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安

全生产法》第 74 条规定检察机关可针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及

其他部门法规定，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总体呈现出“4 + 3”的格局[2]。 
然而，由于行政公益诉讼救济范围被压缩，无法将更多领域的公共利益纳入保护。检察机关受理公

益诉讼案件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还远远不够，现有受案范围亟需进一步深化拓展。因

此，检察机关要履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积极探索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拓展公益诉讼“等”外案件

范围势在必行。 
尽管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在以上领域中已取得积极的成效，但实践中还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

检察机关进行“等外”领域拓展是否有章可循？法院与检察机关对于“等外”领域的态度是否一致？其

他领域受行政权侵犯的公共利益又该如何保护？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推敲讨论的。 

2. 现行“等外”领域探索的弊端 

2.1. “等外”领域的界限标准不明 

2018 年宁波骚扰电话整治公益诉讼案中，对于骚扰电话宁波市检察院邀请了多位省内法学专家研究

论证、开展问卷调查确定公众生活安宁属于公共利益，并得出骚扰电话对人民群众生活环境造成严重侵

害，应当属于《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规定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该案的意义在于印证了法定领域外

的公共利益受行政行为侵害时，具有被纳入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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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案中宁波检察院在确定新的公共利益是否应被纳入受案范围时，既向人大代表进行问卷调

查，又邀请专家论证，对公共利益的识别程序非常复杂。一方面可以看出检察院对突破法定领域拓展受

案范围的积极又不失谨慎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整个流程也缺乏效率，在实践中不利于及时对公共利益进

行维护。 
由于公共利益是一种动态的概念，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也会随之变化。201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列举的四类受案范围是在当时公共利益受行政权侵害最严重、最有

必要维护的领域。而至今为止，某些法定领域外的公共利益同样需要行政公益诉讼的救济。对于“等”

字，至今也没有出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释明。由于法定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以及《行政

诉讼法》第 25 条的法条对“等”字规定不明确，导致了检察机关就法定外的新领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没

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探索新领域中的公共利益是否与“4 + 3”中的公共利益具有

同等的重要性、紧迫性？在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是否需要对“等外”领域的拓展进行说明或论证呢？ 
笔者认为，检察公益诉讼从 2017 年四项领域的试点工作发展至今“4 + 3”格局，始终呈现出一种鲜

明的问题导向、政策导向。尽管这种问题导向能够“有针对性地为当前社会急需保护地公共利益提供制

度保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能够被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公益范围过于狭窄的

弊端[4]。有学者认为“过于狭窄的公益范围不仅在实质上与公益诉讼的名称相背离，并会进一步引发救

济范围线索、预期目标落空、实践依据不牢”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公益诉讼中受案范围的拓展以及

新领域中公共利益的识别缺乏一套法定的标准，“等外”领域没有明确的界限。通俗地说，就是“哪里

有问题，我才管哪里”。 

2.2. 司法机关与检察机关对“等外”领域的态度不一 

检察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产生督促、纠正的作用。从受案范围的逐步扩大，

最高检鼓励中层、基层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以及众多地方检察机关先行试点的做法来看，

检察机关对“等外”领域显得更为积极主动。加之原本属于检察机关的部分职能被监察机关所取代，检

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将更为重视。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等外领域的态度与检察机关并非一致[5]。 
有学者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对检察机关败诉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进行检索，发现法院于检察院对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存在意见不一致，从而导致检察机关败诉的情形。由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施行时间

较短，即使在相同的案件中不同法院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极易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通过该学者的案

件梳理可以发现，“不属于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是程序意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败诉的主要原因

之一。 
也许在法院眼中，《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似乎将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固定化，

如在吉林省江源区人民检察院诉靖宇县那尔轰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 1，法院认为其不属于行政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不予立案。该裁定是否准确先暂且不论，但通过此案亦可起到抛砖引玉的效

果：《行政诉讼法》该条中的“等”作为兜底条款应该如何理解? 尽管地方检察院在积极探索行政公益诉

讼新领域，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院又不能随意突破《行政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否

则将面临败诉的风险[6]。 
笔者认为，由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中的“等”字语义模糊，法检两家存在不同的理

解。虽说等外解释已成为普遍共识和做法，但是法律没有说明法院与检察机关谁享有等外的解释权。检

察机关想要突破领域积极做出大胆尝试，但法院则秉持着一种更为谨慎保守的态度，对于法定领域以外

 

 

1详见吉林省江源林区人民法院(2018)吉 0622 行初 8 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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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回避新领域的公共利益能否被纳入受案范围的问题，最终以不符合受案规则为由不予受理、或

是以“不属于受案范围”进行败诉判决。不予受理甚至败诉结果似乎在检察机关新领域的探索工作中泼

了一盆冷水。显然法检之间对于“等外”领域的认识存在分歧。 

3. “等外”拓展的优化路径 

3.1. 建立对“等外”拓展的理论指引 

鉴于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相关领域公共利益需要被救济

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笔者认为“等外”领域的拓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3.1.1. 确定当下哪些“等外”领域最可能受侵害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 
鉴于公共利益的动态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是一个动态问题，须随着时代经济、法制环境、

法律意识等条件的变动而与时俱进。当前存在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过窄的难题，可行的办法是在理论

基础上，通过总结实践经验，研究哪些领域的公共利益有待检察权介入保护，并评估其必要性、迫切性、

可行性，而非全面放开。笔者认为，以下“等外”领域亟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保护。 
第一，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依据我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并结合地

方性文物保护法规等规定，可对辖区内古文物、古文化遗址、传统古村落等方面开展文物保护现状监督

工作。特别提到的是，在将文物及文化遗产保护界定为新领域之前，文物保护类案件是按照国有财产保

护领域的案件办理，目前则将该领域单独作为新领域案件的范围之一。 
第二，互联网、通信领域。例如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骚扰电话、垃圾信息等互联网、通信领

域损害公益的情况进行监督。办理该领域案件可通过加强与刑事检察部门的沟通联系，在线索获取、调

查取证、委托鉴定方面获取便利条件。 
第三，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保护。例如对盲道设置不规范，车辆、经营者占用盲道的情况进

行排查，保障视障人士的出行安全。同时关注老年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存在的困难，

通过办理赡养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解决老年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问题。 

3.1.2. 确定将“等外”领域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标准 
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全面开花”似的积极探索对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扩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对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大有裨益，但却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弊端，“等外”领域的探索也需要明确

标准与界限。从程序上看，检察院在“等外”探索过程中需要对新领域的公共利益与《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的列举项之间的关系进行证明。新领域的公共利益固然重要，但该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否具有

当下的必要性、紧迫性，是否与《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中的列举项具有同等意义，检察机关必须要进行

论证。 
1) 行政机关未依法行使职权具有明显违法性 
第一，行政机关应履职的事项具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负有监管职

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才能启动行政公益诉讼[7]。行政机关监管职责的法定性是公益

诉讼的前提条件。法定性可以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也可以由有职权的机关进行授权。因权力来源不明

确而不作为不能认定为行政机关怠于履职。 
第二，认定行政机关违法履职或不作为，前提是行政机关应履职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明确禁止性

规定。以《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6 条规定为例，“中小学校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所、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但在检察机关实践中，对于中小学校周围开设成人用

品商店是否能认定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6 条并未明确。而在原国家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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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总局《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第

32 条却作出了“禁止在学校周围设立成人用品店”的明确规定，但该文件只是内部规范性文件，并不属

于法律法规范畴。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即使市场监管局没有履行责令上述成人用品店

进行整改、关停的措施，也不能认定市场监管局怠于行使职权。 
2) 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 
第一，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须达到严重的程度。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的条件应是，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导致公共利益受到较严重侵

害或存在现实紧迫的重大危险，存在检察机关依法介入的必要性。纳入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办案领域后，

检察机关依法立案并进行调查取证，视具体情况采取磋商或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在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对公共利益产生比较严重损害或有现实紧迫的重大危险领域开

展探索，实现维护公益的初衷。 
第二，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与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之间具有关联性。如果关联性没有达到紧密的程

度，就不宜以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监督。受案范围的界定需要综合考虑权益受损与行为标准之间的关系。

如在校园周边开设成人性用品商店是否必然侵害众多未成年人权益就有争议，特别是在中学周边开设的

自动售货成人用品店，它并不必然推定由此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或者诱发性犯罪，它对学生的负面

影响甚至不如网上开放的不良信息。又如，某地区发生多起狗咬伤未成年人的事件，经查发现系养狗人

疏于管理，溜狗不拴绳等原因造成；同时也查明部分养狗家庭未办理养狗证或未按期年检。有人据此提

出是否能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对公安机关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立案[8]。笔者认为，虽然公安机关对养犬登

记和年检有监管职责，但发生狗咬人事件的原因较为复杂，其根本原因还是主人对狗的监管问题，与未

办证和年检的关联度不大，因此不宜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监督。 

3.1.3. 确定对“等外”领域的探索进行合理限制 
“等外”领域的拓展要以公共利益为核心，遵循司法谦抑性原则，不能随意外延“公共利益”范围。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应当属于保护受损公益的最后一道屏障，“等外”领域的探索应负有一定的限制，

即穷尽救济原则。对于受损的公共利益而言，如果有特定受益主体或者有能维护该公益不受侵害的主体，

虽然符合检察公益诉讼的保护条件，也不应该纳入检察公益诉讼领域；如果穷尽救济条件后，公共利益

受损的状态仍无法得到保障，那么该新领域应当被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遵循穷尽救济原则，

有利于尊重私法自治，防止检察监督权的随意扩张[9]。 

3.2. 强化“等外”拓展的各方合作机制 

第一，完善审批备案机制。检察机关在进行“等外”领域的探索工作时，应保持与上级检察院、本

级人大、党委、政府、法院对该领域案件的交流，积极并稳妥地落实“等外”领域探索。有学者指出，

办理“等”外领域案件要严格按照上级检察机关要求，呈报上级院审批，与行政机关加强团结协作，形

成共同保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工作合力。 
第二，鼓励法检两家联合出台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的工作指南或规范指引等文件。

公益诉讼是一项新的检察制度，建立时间短，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等外领域受案范围因无明确的法律规定，

客观上会形成与法院沟通不畅的局面。因此需要建立检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多方交流机制。通过法检统

一对等外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的起诉和受理立案，减少两家在实践中的冲突，从而避免新领域案件被法

院不予受理或是以不属于受案范围而败诉的尴尬局面。公益诉讼等外案件的起诉乃至审理，需要各方的

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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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是我国法治事业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外”拓展也存在着困境，对检察机关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在探索新领域的

过程中，唯有坚持保护公共利益、把握好“等外”领域案件的标准，与边界、与行政机关、法院团结合

作，才能丰富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内涵，促进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探索工作向纵深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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